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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公司印章的法律风险防控

◆冯晚立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１０００００)

【摘要】在民事主体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时,印章起着代表公司或相关主体意思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及司法实践

中,公司或项目部签章即代表,相应主体对于相应文件的内容予以认可,因此,印章真实性于文件生效与否具有重大意

义.同时,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印章真伪问题的案件逐渐增加,案件审理难度、矛盾争议逐步加大,公司印章管理的

风险防控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司内控管理的重中之重.本文以一案例为切入点,对公司印章法律风险进行说明论述,并

对公司印章的管理、风险防控提出浅薄意见,以其能够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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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５日，正和公司与合兴公司就案

涉工程分包事宜签订编号为两份《专业分包合同》，其中第

一份合同为市政路专业分包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９９２９０９６．

２２元，第二份合同为桥梁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

８４８０４８２．２３元。 合同签订后，合兴公司进场施工，施工过

程中因合兴公司拖延施工进度且不配合正和公司整体项目施

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双方协商解除合同，合兴公司撤场。

合兴公司撤场后，双方就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沟通，但

并未达成一致。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合兴公司向正和公司提交桥

梁工程分包合同项下的结算文件，报审金额为１２６９５１３５．９１
元，经正和公司方审核后，最终审核金额为８３６５６８１．７２元，

正和公司将审核后的金额反馈合兴公司，合兴公司未提出任

何异议，也未按照正和公司的要求进一步提供相关资料；

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由四川合兴公司商务部门工作人员甘某某

通过微信方式向北京正和公司项目部陈某发送《桥梁部分已

完成工程预算书审核(造价信息)》《价格调差分析(１)》，其

中载明桥梁工程结算金额为８３７７８８１．７２元，双方结算价款

仅相差约１万元，但该金额至今未核对确认。

关于市政路工程分包合同项下的工程量双方未核对，也

未出具结算确认单，合兴公司仅完成山路山体破碎的部分工

作及２号路部分土方回填工作，合同约定的主要施工内容均

未进行施工。 双方对于案涉工程实际完成工程量始终未确

定，亦未签署过任何结算文件。

２０２１年４月，合兴公司向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并向法院提交加盖有正和公司项目部印章的《工程

结算协议书》，协议书记载正和公司与合兴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
月５日签署《工程结算协议书》，主张桥梁工程结算金额为

９７３９４００．１１元、市政路工程结算价款为４０７２０４９．０６元，正和

公司应当依据《工程结算协议书》所载数额向其支付欠付工

程款。

正和公司辩称，正和公司经与案涉工程项目部核实，与

合兴公司对于案涉工程实际完成工程量始终未确定，合兴公

司方未向正和公司提交过项目工程资料，双方也从未签署过

任何结算文件。 合兴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工程结算协

议书》真实性存疑，并且《工程结算协议书》应明确载明

“附件：《市政路工程结算书》《市政桥工程结算书》”，但

合兴公司提交的《工程结算协议书》并无前述附件，该份证

据形式不完整，属于单一证据。 并且《工程结算协议书》

与客观事实不符：(１)合兴公司主张桥梁工程结算金额为

９７３９４００．１１元、市政路工程结算价款为４０７２０４９．０６元无事

实和法律依据，其中关于桥梁工程“结算金额”与合兴公司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发送正和公司结算金额８３６万余元数据

不一致；(２)双方均认可合兴公司撤场原因系有关部门要求

停工，而并非《工程结算协议书》中所载正和公司资金原因

所导致。 合兴公司亦未完成其承诺的已经跟雇佣施工人员

结清全部工资、施工期间的外部租赁等事项；(３)就《工程

结算协议书》的来源，四川合兴公司一直语焉不详，且本案

关键证据《工程结算协议书》由当地司法鉴定中心对其落款

处的正和公司项目部印章进行鉴定，经鉴定该印章与正和公

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出具其他文件加盖的印章均不是同一

枚印章，《工程结算协议书》存在伪造嫌疑。 故据此请求法

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者依法进行造价评估确定具体款项。

二、案件评析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有效的民事法

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为：(一)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通常而言，行为人是否具备相应民

事行为能力以及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相对较为容易

判断。 但意思表示真实的判断相对较为复杂，当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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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诚信秩序尚未完全搭建成功。 在建设工程领域，伪

造、私刻假印章的情况并不鲜见。 鉴于此，案件核心问题

便是《工程结算协议书》是否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

示。 在实践过程中，就公司印章问题，通说从一开始只要

加盖公司印章便原则上认可协议的法律效力。 以公报案例

(２０１４)民提字第１７８号为起点，在此阶段，印章真实仅具有

初步证明的作用，如果能够证明协议签署过程或者内容存在

不合理性，相对方非善意，可以据此认定加盖真实印章的协

议对公司不产生效力。 第三阶段，以《九民纪要》中的明

确规定为起点，即明确了“看人不看章”的原则，主要考察

盖章之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在此后，印章

的价值进一步被“矮化”，仅系盖章人有无代表权的表征之

一。 诉讼中的重点不仅是公章真伪，还需要证明盖章人的

代表权限。

在案件审理中，法院的关注点着重放于合兴公司《工程

结算协议书》的来源及数据的确认上，即《工程结算协议

书》所载数据是合兴公司与正和公司的谁如何核对的，以及

合兴公司是如何取得《工程结算协议书》等情况，但就此问

题合兴公司未能给予正面答复。 鉴于此，法院认为案件需

通过鉴定方式确认最终结算数额，而后进行处理，亦是延续

此种思路。

三、公司层面下的公章法律风险

(一)公司存有多枚印章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部分公司因经营需要使用多枚印章，或是因启

用新章未作废老章、又或是对于挂靠单位或者分公司私刻印

章的默许。 在诉讼案件中，公司虽然提出对方材料印章并

非真实印章，但一旦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公司存有多枚印

章，除非可直接证明对方伪造证据或印章，否则无法认定相

应文件的印章为虚假印章，而公司也将因此陷入一种需要自

证清白的境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

９３号案判决中：“本院认为甲公司在本案中同时使用三枚公

章，且未完全经过公安机关批准及备案，故其还具有其他多

枚印章的可能性较大。 由于甲公司的公章不具有排他性，

即便山东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认定本案中《钢材购销合

同》与甲公司提供的样本印章印文不一致，亦不能得出徐某

某或乙公司伪造甲公司公章的结论。 甲公司要求鉴定公章

真伪，本院不予准许，甲公司主张公章被伪造，本院亦不采

信。”该案件判决既是法院综合全案的各类情况，判决公司

依照合同约定向对方支付全部货款。

(二)公司印章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法律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印章需经公安机关备案，印章的刻

制需要在公安机关的指定机构完成，并进行备案。 但部分

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风险管控意识而私自刻章，并不进行印

章备案，由此给公司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 简言之，在

诉讼过程中，因为虽然公司可证明某一印章系公司使用的印

章，但不能否认该印章是公司的唯一印章。 此种情况下，

公司也会陷入无法自证清白的境地。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２６２７号案判决中：“鉴定

意见载明《补充协议》上加盖的‘贵州三建公司’印文与贵

州三建公司提供的比对样本印文不一致，但是贵州三建公司

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比对样本中的印章系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

印章，贵州三建公司尚不能证明前述《补充协议》上加盖的

印章系伪造。”

(三)挂靠方私刻印章的法律风险

在司法实践尤其是建工行业中，存在大量的挂靠行为，

挂靠单位为了便于经营，减少被挂靠单位的约束，通常会采

用私自刻制一枚或多枚被挂靠公司的印章。 而被挂靠公司

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通常对于挂靠单位的私刻行为多

采用模认的方式，而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及监督。 此种情况

下，一旦形成诉讼，被挂靠公司主张公司印章系伪造或不真

实的答辩，通常法院不予采纳。 且法院多会认定公司对于

挂靠单位的行为是知情的，从而推定公司自身的监管存在过

错，要求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后果。

在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申２５５号案中，法院查

明，重庆群洲公司的挂靠人梁某某曾使用尾号为１３７５的印

章用于与其他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并曾在另案诉讼中对重庆

群洲公司的主体手续文件用印。 法院认为：“重庆群洲公司

对该公章的存在、使用是知晓的，在明知该公章存在并使用

的情况下，未采取措施制止，本案挂靠人使用该印章签订履

行合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重庆群洲公司的行为。”最终，法

院判决重庆群洲公司按合同约定向相对人支付工程款。

(四)公司员工使用伪造印章的法律风险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如公司未充分尽到监督管理职责，

员工擅自私刻印章并对外使用时，法院通常会要求公司履行

协议或者承担相应责任。 如公司对于员工使用印章的行为

不加以管控，很容易被法院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或者被法

院要求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粤

高法民申字第１４２号案，法院认为：“梁某伟(某证券公司的

客户经理)向梁某珍推销格式来自证券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

合同，伪造证券公司和证券公司某营业部的公章、业务用

章、财务专用章在定向资产管理合同上或对账单上加盖，时

间长达五年无人发现，签约地点有些亦在营业场所完成。

梁某伟也曾多次在上班时间，在证券公司某营业部的办公场

所制作、打印、存放伪造的合同及对账单，并与其客户梁某

珍洽谈、签订伪造的合同。”法院最终判决该证券公司就客

户损失承担４０％的赔偿责任。

四、公司印章风险的防控建议

(一)依法加强并规范印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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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根据法律规定完成印章的刻制及备案，对于某些机

构无法进行备案的印章，则可以考虑在印章的刻制上加入

“对外签署XX无效”字样，以降低风险。 (２)确保印章唯

一性。 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尽量保证印章唯一，如果

印章不慎丢失、损毁，则需依法进行更换、登记。 确有必

要，可考虑登报说明。 (３)建立、完善印章使用登记制度。

公司可以考虑搭建起一套线上的用印审批流程，从而实现用

印留痕的目的。 同时，配以专人对印章进行管理，记录用

印人员、用印时间，从而实现用印全程均有人监督。 (４)建

设工程施工企业定期对项目印章、项目用印进行排查，核查

其对外用印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整顿。 (５)避免加盖

空白印章，对于印章材料的用处，严格跟踪管理，从而保障

企业利益。

(二)签约过程中的风险防范与管理

(１)在签约过程中，尽可能充分地明确签约人的身份信

息、公司职务以及签约场合是否符合常理等情况，避免出现

无权代理造成公司损失的情况。 (２)在签署交易文件时，争

取到交易对手方的公司签署，同时可考虑在签约过程中进行

录像，尽量充分地保障整个签约过程留痕。

(三)涉及印章诉讼时的处理策略

(１)如果公司印章确实存在被伪造的情况，企业应在第

一时间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通过公安机关的处理，有利于

案件查明事实，也有利于推进案件的解决。 甚至有可能查

明相对人的恶意，减轻本公司的过错认定。 即便公安不立

案也要争取书面的不予立案通知书等文件。 对方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公司可向法院申请中止审

理，待刑事案件查清事实后再继续审理，起到暂缓民事诉讼

的目标。

(２)也可通过查询工商档案、交易合同等文件上的印

痕，证明印章系伪造。 同时，尽量还原印章加盖或文件签

署过程，用以证明印章是否系伪造，或者印章的加盖行为是

否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公司印章系公司意思表示的重要工具，加盖印章行为通

常被视为企业的强外观。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建

设工程行业的民营企业，由于其内部防控意识不强，对于印

章的管理意识也不强。 近些年来，因真假公章问题引发的

纠纷日渐增多。 为了保障企业利益，企业需要尽可能地加

强印章管理，防控相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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